民事委托代理合同

甲方：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住址: 天元区栗雨工业园46号                                 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执行董事

乙方：湖南中兴律师事务所
地址：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北路220号百益大夏1517-1518
负责人：胡溪华 主任    
甲方与肖燕丹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国《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聘请乙方的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
甲乙双方按照诚实信用原则，经协商一致，立此合同，共同遵守。

第一条 委托代理事项
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委派律师在甲方与肖燕丹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中担任甲方的委托代理人。
代理期限：仲裁裁决或判决生效。
   
第二条 委托代理权限
    一般代理□。或者  全权代理☑，包括(选择项)：详见授权委托书。
    ☑ 变更或者放弃诉讼请求；         ☑ 承认诉讼请求；
    ☑ 提起反诉；                     ☑ 进行调解或者和解；
    ☑ 提起上诉；                     ☑ 申请执行；
[bookmark: _GoBack]    ☑ 收取或者收转执行标的；        ☑ 签署、送达、接受法律文书。

第三条 乙方的义务
1、乙方委派  袁树根  律师作为甲方的委托代理人，甲方同意该律师指派其他律师配合完成辅助工作，但乙方更换代理律师应取得甲方认可；
    2、乙方律师应当勤勉、尽责地完成第一条所列委托代理事项；
    3、乙方律师应以其依据法律作出的判断，尽最大努力维护甲方利益；
    4、乙方律师应及时提交证据，按时出庭；
5、乙方律师对其获知的甲方的商业机密负有保密责任；
6、乙方对甲方业务应当单独建档，并保存完整的工作记录，对涉及甲方的原始证据、法律文件和财物应当妥善保管。

第四条 甲方的义务
l、甲方应真实、详尽和及时地叙述案情，提供证据、文件等材料；
2、甲方应积极、主动地配合乙方律师的工作；
3、甲方应按期、足额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和工作费用；
4、甲方指定 宋瑜 为乙方律师的联系人，负责转达甲方的指示和要求，提供文件和资料等，甲方更换联系人应当通知委托代理人；

第五条 律师代理费
甲方支付乙方律师代理费：
劳动仲裁阶段：签订本委托代理合同后，甲方收到乙方发票之日起3日内支付壹万元代理费，如果仲裁裁决（或调解或撤回仲裁申请）生效，即双方当事人接受裁决都不起诉即结案，甲方收到乙方发票之日起三日内另支付叁万元代理费。
一审阶段：如果一方或双方不服仲裁裁决（包括仲裁不受理、60天未作出裁决），提起诉讼，甲方收到乙方发票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壹万元代理费。一审判决（或调解）生效即双方都不上诉即结案，甲方收到发票之日起三日内再支付二万元代理费。
二审阶段：如果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甲方收到乙方发票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壹万元，二审判决生效即结案，甲方收到乙方发票之日起三日内再支付壹万元。
乙方最多收费肆万，在上述收费之外，不再另行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乙方接受委托代理后，已着手代理事务，甲方与肖燕丹协商应当听取乙方意见，否则视同乙方全部完成代理事项，甲方按肆万标准支付律师代理费。

第六条 合同的解除
甲乙双方经协商同意，可以变更或者解除本合同。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l、未经甲方同意，擅自更换代理律师的；
    2、违反第三条第4-6项规定的义务之一的。
    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1、甲方的委托事项违反法律或者违反律师执业规范的；
2、甲方逾期7日不向乙方支付工作费用的。

第七条 争议的解决
    甲乙双方如果发生争议，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原告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第八条 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正本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                             乙方：

代表：                             代表：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日期：    年   月  










授权委托书

委托  单位：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住        址: 天元区栗雨工业园46号                                                   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执行董事
受委托人：     袁 树 根        工作单位：湖南中兴律师事务所
职    务：        律    师 
受委托人：                         工作单位：
职    务：   
	  现委托上列受委托人在我与                  劳动争议纠纷    一案中，作为我单位的仲裁代理人。

代理人 袁树根 代理权限：承认、变更、放弃仲裁请求，举证、质证、辩论，参加调解、进行和解，代收法律文书。特别授权
代理人            代理权限： 


委托人：
                                                                    2025年 11月  17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赵月强     同  志，在我单位任   执 行 董 事 ，是我单

位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7日




